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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9 月 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收到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出具的案号为（2025）内

0426 民初 3213 号《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国华管塔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凌云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精通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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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4 年 8 月，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角

钢塔、钢管杆、吊脚螺栓产品，合同总价 25,595,400 元。 

原告已发货总金额为 18,019,346.80 元，被告已支付货款 7,650,000.00 元，未

支付金额为 10,369,346.80，景泰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承诺代为支付款项。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原告已交货 2,541.866 吨，金额为 18,019,346.80 元，被告已支付 7,650,000

元，未支付金额为 10,369,346.8 元；因被告未付款，已生产完成未交货 714.428

吨，经被告折价处理给中建三局，折价损失 720,444.61 元。被告承诺承担，以上

合计 11,089,791.3 元。 

2、利息共计 174,118.62 元。计算方式：以 9,332,412.12 元为基数，自 202

年 1 月 1 日暂计算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以 1,036,934.68 元为基数，自 2025 年 4

月 1 日暂计算至 5 月 20 日。以 720,444.5 元为基数，自 2025 年 5 月 20 日至实际

支付之日的利息,均按照 1.5 倍的 LPR 为标准计算。 

理由： 

2024 年 8 月，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角

钢塔、钢管杆、吊脚螺栓产品，合同总价 25,595,400 元。 

原告已发货总金额为 18,019,346.80 元，被告已支付货款 7,650,000.00 元，未

支付金额为 10,369,346.80，景泰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承诺代为支付款项。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5 年 12 月 3 日，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出具（2025）内 0426 民初 3213 号《民

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判决如下： 

一、被告精通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江苏国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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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制造有限公司货款 10,369,346.80 元、逾期利息 101,544.64 元，并继续以

10,369,346.80 元为基数自 2025 年 6 月 19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 30%支付逾期利息至款项还清为止； 

二、被告精通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江苏国华管

塔制造有限公司材料折价损失 720,444.50 元； 

三、驳回原告江苏国华管塔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二审情况 

公司认为一审相关判决证据不足且证据遗漏，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

将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上诉。 

 

（三）其他进展 

因公司与原告前述诉讼，原告申请对公司进行财产保全，公司账户冻结及资

产查封的情况，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账户冻结进展及资产查封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5）。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上述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日常

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将根据诉

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财务状况正常，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对公司的财

务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后续影响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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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积极准备庭审所需证据材料，加强与法院、原告等相关方沟通与协调，

联合律师积极开展核查取证进行上诉，将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公司及股东正当

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2025）内 0426 民初 3213 号民事判决书》 

 

 

精通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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